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婺城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、金东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开发区农业农

村和旅游发展局、开发区社发局： 

为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市区文旅发展专项

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根据《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金华市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金政发〔2019〕

34 号）精神和上一轮专项资金的兑付情况，特制订《金华市区

文旅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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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规范金华市区文旅专项

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

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以及《金华市

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金华市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金政

发〔2016〕48 号）、《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华市级财政资

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金政发〔2019〕34 号）等精神，

结合我市文旅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本办法所指专项资金，是指市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

安排，统筹用于市区基层公共文旅服务体系建设、促进市区文旅

融合及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旅服务等

方面。 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应符合我市文旅发展规划以及公共财政

的基本要求，树立“集中财力办大事”的理念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
根据年度预算制定专项资金安排方案，按规定程序纳入部门年度

预算并组织实施，做到预算编制精准，管理职责明确，监督问效

到位，全过程信息公开，确保资金使用合理规范，安全高效。 

（三）专项资金执行期限原则上一定 3 年。当年度的专项奖

补资金于次年度申报兑现。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具体负责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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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预算安排、绩效目标和分配方案的编制，组织开展专项资金补

助的申报、审核、实施及绩效评价工作。 

二、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

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完善和提升市区公共文化

服务体系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

均等化，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。 

（一）适用对象及使用范围 

1.公共文化设施建设：市区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；城市

书房、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空间的新建、改扩建和设备购置以及

日常运营。 

2.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（每三年评一次，2024 年组织），

省级文化强镇（每两年评一次，2023 年、2025 年各组织一次）、

省市级文化示范村（社区）创建（两年评一次，2023 年、2025

年各组织一次）；省级戏曲之乡；新创建省级、市级非遗工坊。 

3.市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。根

据市区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规划需求，纳入建设计划、由社会投资

建设的城市书房、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空间。市区注册登记的婺

剧民营剧团。列入全省博物馆名录的非国有博物馆。列入省政府

民生实事项目并通过省文物局验收的市区乡村博物馆。 

4.市区“15分钟品质文化圈”的建设和日常运维。 

（二）奖补标准 

1.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。乡镇（街道）文化站达到特级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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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要求的新建文化站，每个站分别给予 100 万元补助。对纳入

建设计划的乡镇（街道）新建、改（扩）建的城市书房、文化驿

站等新型文化空间，每个给予 10 万元补助。 

2.文化示范创建项目。 

（1）获得省级文化强镇称号奖励 30 万元；获得省级民间文

化艺术之乡称号奖励 30 万元，获得省级文化示范村（社区）称

号奖励 8 万元。 

    （2）获得省级戏曲之乡称号的区、镇（街道）分别奖励 20

万元、10 万元。 

（3）新创建省级、市级非遗工坊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

元、2 万元。 

3.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。 

（1）对纳入建设计划的社会投资新建的城市书房、文化驿

站等新型文化空间，按落地使用面积每平方米给予 1000 元的设

施建设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，一家单位限补

助一次，且需承诺提供服务不少于 2 年，自提高服务第二年起，

按照应补金额的 60%、40%的比例，分两年补助到位。 

（2）对在市区注册登记、年演出 200 场以上的婺剧民营剧

团给予演出场次及器材设备补助。年演出场次在 200-299 场的婺

剧民营剧团给予 4 万元的演出场次补助，300-399 场的婺剧民营

剧团给予 6 万元演出场次补助，400 场以上的婺剧民营剧团给予

10 万元演出场次补助。如遇地震、疫情等不可抗力，演出场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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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可适当放宽。对列入器材设备（包含演员服装，舞台灯光、

音响及其他相关电子设备等）补助的婺剧民营剧团，按当年器材

设备实际投资额 80%进行补助，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

（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每个剧团只能享受一次补助）。 

（3）对在市区注册登记并列入全省博物馆名录的非国有博

物馆给予免费开放补助。对符合全年免费开放 240 天以上、展览

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、年参观 1 万人次以上、民政部门年检合格

证明等四项要求的非国有博物馆，每年给予 5 万元补助。 

（4）对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并通过省文物局验收的市

区乡村博物馆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 

4.市区“15分钟品质文化圈”按照积分制（其中，民生实事任

务能按时完成建设进度每个积 1 分，超额完成民生实事任务每个

积 2 分，完成新型文化空间捆绑每个积 5 分，全年运维达满分标

准每个积 1 分；亮灯警示每个倒扣 5 分），对所有文化圈进行累

计积分，按总积分排名分别给予补助。 

（三）申报程序 

项目单位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专项奖补资金申报材

料报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。 

申报材料包括： 

1.金华市区文旅发展专项资金奖补申请表。 

2.申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补助，新建项目需提供验收报

告（复印件），改（扩）建项目需提供完工证明，以及区级文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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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出具项目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证明；申报各类创建奖励

应提供各级文旅部门命名及评定文件（复印件）。 

3.申报省级“戏曲之乡”、民俗文化村、非遗工坊及市级非遗

工坊补助需由区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初审后上报市级文化和

旅游主管部门（附省、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印发的项目公布文

件）。 

4.申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的项目

补助。 

（1）社会力量投资新建的城市书房、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

空间建设补助，需提供场馆装修投资结算审计报告、场馆装修设

计图纸等相关材料，由区级文旅主管部门出具初审意见，市文化

广电旅游局复核，按评级结果拟定补助对象与金额。 

（2）注册登记在市区的婺剧民营剧团，补助申报表经区级

文旅主管部门审核后上报；注册登记在市直的婺剧民营剧团，补

助申请表直接报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。年度婺剧演出场次补助需

提供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（复印件）、演出场次清单、演出合同等

材料。器材设备补助需提前申报，经批准后实施。器材设备补助

需提供审批表、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（复印件）、器材设备采购清

单及发票（复印件）等材料。 

（3）申报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补助需提供申请报告（含

项目名称、免费开放时间统计表、展览陈列活动执行情况）和展

览面积及人次证明、民政部门年检合格证明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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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申报“15 分钟品质文化圈”补助，依据上年度“15 分钟品质

文化圈”服务指数的评估监测情况，由区级文旅主管部门初审并

提交佐证材料，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复核。 

6.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 

（四）审核要求 

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核准，具体包括： 

1.区级文旅主管部门对奖补项目进行初审。 

2.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项目补助额度进行审核（视情委托第

三方机构进行审计），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予以公示。 

3.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拨付。 

（五）项目执行 

奖补资金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兑现。 

三、文旅融合及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

（一）适用对象及使用范围 

市区的景区乡镇、景区村庄、A 级景区、旅行社、饭店、乡

村民宿、文旅相关企业、旅游驿站（厕所）、旅游业人才、文旅

融合高质量发展等。 

（二）奖补标准 

1.A 级景区创建。新创建成为国家 4A 级、3A 级旅游景区的

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、20 万元。 

2.餐饮住宿业创建。 

（1）新评定的国家五星级、四星级旅游星级饭店，分别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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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一次性奖励 80 万元、30 万元；新评定的浙江省金鼎级、银鼎

级的特色文化主题酒店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、10 万元；

新评定的金树叶级、银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

励 20 万元、10 万元；新评定的浙江省金桂品质饭店、银桂品质

饭店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、10 万元。 

（2）省级部门新认定的浙江省“百县千碗”美食商业街（园

区）、小镇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；省级部门新认定的示范店（旗

舰店、体验店）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 

（3）对新获评省级“百县千碗”专题比赛获奖的菜品给予参

赛企业每道菜一次性奖励 2 万元。 

3.旅行社创建。新评定的浙江省五星级品质旅行社、四星级

品质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、12 万元。 

4.乡村旅游发展。新创建的浙江省 5A、4A 级景区镇分别奖

励 30 万元、20 万元。新创建的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给予奖励

8 万元。新创建的浙江省示范景区镇给予奖励 20 万元。新创建

的金 3A 景区村给予奖励 10 万元。新评为省级山地旅游试点的

乡镇给予奖励 20 万元。新评定的浙江省白金宿、金宿的分别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。新评定的浙江省文化主题（非

遗）民宿给予 5 万元奖励。鼓励民宿业集聚发展，对纳税申报营

业额首次达到 300 万元并纳入统计的统一运营民宿集聚村主体，

当年奖励 20 万元。 

5.旅游厕所建设。新建（改、扩建），并被评为Ｉ类旅游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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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的，给予建设单位不超过实际投资金额 30%的补助，单个项目

最高补助不超过 8 万元。 

6.旅行社地接奖励。 

（1）接待境外游客在市区游览 2 个（含）以上购票景区并

入住市区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、旅游推荐饭店或等级民宿的市区

旅行社，年接待过夜游客人次达到 300—1000 人次、1001 人次

以上的，按总人次分别给予每人次地接奖励 35 元、50 元（1 位

游客住宿 1 晚为 1 人次，住宿 2 晚为 2 人次，以此类推，以下类

同）。 

（2）接待国内游客（不含市区游客）在市区游览 2 个（含）

以上购票景区并入住市区三星级以上旅游饭店、旅游推荐饭店或

等级民宿的市区旅行社，年接待过夜游客人次达到 2000-5000 人

次、5001-8000 人次、8001 人次以上的，按总人次分别给予每人

次地接奖励 15 元、20 元、25 元（入住市区其他饭店的，分别给

予每人次地接奖励 5 元、10 元、15 元）。 

（3）过夜游客核算人次以公安部门备案入住人次为准。按

奖励标准分段计算奖励金额，单个旅行社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

50 万元。 

7.支持旅游业人才培养。对获得国家高级导游员资格，目前

仍在市区旅行社从事导游工作且满 2 年以上者，给予一次性 1 万

元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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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旅游驿站建设。新建或提升改造，并被评为一级、二级旅

游驿站的，给予建设单位不超过实际投资金额 30%的补助，单个

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 30 万元。 

9.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奖励。 

（1）被评为国家级、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，分别给予创

建主体一次性奖励 25 万元、10 万元。 

（2）对新评定的国家级、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、中医药

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产业融合基地的创

建主体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5 万元、10 万元。 

（3）对新评为国家级、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创建主

体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5 万元、10 万元。 

（4）对新评定的省级示范级、创建级文旅 IP 的经营主体，

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2 万元。 

（5）对新获评为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、银奖、铜奖产品

的经营主体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3 万元、1 万元。 

（6）新获评为“浙派好礼”文创产品金奖、银奖、铜奖的经

营主体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.5 万元、1.5 万元、0.5 万元。 

（7）被评为国家级、省级休闲旅游街区的创建主体，给予

一次性奖励 25 万元、10 万元。 

（8）对新评定的省级文化和旅游领域领军型企业创建主体

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、省级文化和旅游领域骨干型和新锐型

企业创建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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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程序 

项目单位于每年 3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专项奖补资金申报材

料报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。申报材料包括： 

1.金华市区文旅发展专项资金奖补申请表。 

2.申报各类创建、创牌补助应提供国家、省、市级文化和旅

游部门等命名及评定文件的复印件。 

3.申报民宿集聚村运营奖励应提供材料：税务部门提供的年

度主营业务收入；民宿统一运营的合同以及相关佐证材料；统一

运营民宿证照复印件，运营的民宿需四证齐全，包括经营许可证、

卫生许可证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特种行业许可证；统计部门提供

的新增入统的相关证明。 

4.申报旅行社地接奖励应提供材料：与组团社签订的合同或

传真确认件；派团单；市区景区、饭店（民宿）盖章的旅游团队

登记凭证；市区饭店（民宿）住宿、市区景区购票发票原件（1

个团队一结算）；录入“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”的团队人数统计

汇总清单（须平时团队接待前录入）。 

5.申报国家高级导游员奖励应提供材料：与目前在职的旅行

社签订的劳动合同；从申报之日起往前计算满 2 周年（中间不能

间断）的旅行社社保证明；个人国家高级导游员证书。 

6.申报旅游厕所、旅游驿站补助应提供的材料：审计单位出

具的实际投资的审计报告。 

7.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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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核要求 

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核准，具体包括： 

1.区级文旅主管部门对奖补项目进行初审。 

2.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项目补助额度进行审核（视情委托第

三方机构进行审计），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并予以公示。 

3.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拨付。 

（五）项目执行 

奖补资金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兑现。 

四、绩效管理 

（一）严格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。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

按照职能分层次规范核心绩效指标及标准要求，完善以绩效为核

心的管理机制，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对项目资金实施的绩效目标

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“双监控”，强化全过程监督和跟踪

管理，并将考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参考依

据；如发现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与绩效目标发生偏离，应及时予

以纠正、调整。严格落实绩效评价制度，主动公开年度部门预决

算和专项资金全过程管理信息，自觉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

的监督检查和社会监督，确保专项资金管理规范、使用安全和绩

效目标如期实现。 

（二）强化预算绩效监督管理问责机制。提高预算约束意识，

严格按经审批的预算组织实施，原则上不得调整，确需调整的按

照规定程序报批。按照“谁支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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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和资金支付审批制度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加强对专项

资金绩效情况的监督管理，将预算执行率、使用绩效结果等情况

纳入干部年度政绩考核内容。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将采取通报

批评、停止拨款、收回专项资金等措施，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： 

1.编报虚假预算，套取专项资金的。 

2.挤占、截留、挪用专项资金的。 

3.未按照专项资金补助范围使用的。 

4.因管理不善，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自评不实等原因造成专

项资金损失浪费的。 

5.其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本办法由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 30 日后正式实施。《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印发<金华

市区文旅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金文广旅〔2020〕55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（二）各区文旅发展专项资金奖补政策应当与市级政策相衔

接，明确具体奖补项目标准及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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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金华市财政局。 

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5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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